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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戰略與投資委員會職責權限

第一條 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戰略與投資委
員會的具體職責權限：

（一） 對公司長期發展戰略和重大投資決策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二） 對須經董事會批准的重大投資融資和資本運營方案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三） 對須經董事會批准的重大資本開支、投資及資產處置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
並提出建議；

（四） 對其他影響公司發展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五） 對以上事項的實施進行檢查；

（六） 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宜。

第二條 戰略與投資委員會對第一條規定的事項進行審議後，應形成提案提交董
事會審議。

第三條 戰略與投資委員會行使職權必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本工作細
則的有關規定，不得損害公司和股東的利益。

第四條 戰略與投資委員會在董事會閉會期間，可以根據董事會的授權對第一條
規定的事項作出決議，相關議案如需股東會、董事會審議或董事長審批的，則應
按照有關程序提交股東會、董事會審議決定或董事長批准。

第五條 戰略與投資委員會履行職責時，公司相關部門應給予配合。如有必要，
戰略與投資委員會可以聘請有資質的中介機構為其決策提供專業意見，所需費用
由公司支付。

* 僅供識別


